
    
 

115學年度-168

系　所　別 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

組　　　別 園產品處理及利用組

所 組 代 碼 6170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9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學生證
二、歷年成績單（以二技學力報考者請另附五專成績單）
三、就學計畫書
四、自傳
五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（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）
六、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（限推薦人上傳）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(星期五)下午1:30起。
地點：園藝系四號館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28日(星期二)中午12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
另通知。口試地點將另行公布於本系網站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就學計畫請詳述個人就讀本系碩士班之動機、專長與研究興趣、學習或研究計
　　畫、生涯規畫及自我能力評估等。
二、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網站下載。
三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研究報告、著作、設計作品、發明及得獎紀錄等。
四、得不足額錄取，缺額併入一般考試招生名額內。

放 榜 梯 次 於第2梯次放榜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868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hort.ntu.edu.tw


